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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3 年）》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邮证券”、“发行人”

或“公司”）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本报告中的“报

告期”是指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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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403 号）注册，发行人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3084 号）注册，发行人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2 中邮 01 

债券代码 185594.SH 

起息日 2022 年 3 月 23 日 

到期日 

本次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7 年 3 月 23 日。若

发行人在本次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

赎回选择权，则其赎回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3 月 23 日 

债券余额 10.0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15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

息。 

本次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

安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 
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赎

回选择权 

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不适用 

行权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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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机构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3 中邮 01 

债券代码 115035.SH 

起息日 2023 年 3 月 20 日 

到期日 

兑付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20 日。若发行人在本

期债券的第 2 个计息年度末行使赎回选择权，

则其赎回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3 月 20

日 

债券余额 10.0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00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

息。 

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

安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 
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赎

回选择权 

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不适用 

行权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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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资

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

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重

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公开披露各项信息。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

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

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发生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增信措施、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或者风险应

对措施的有效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三、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担保。 

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公司债券增信机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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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增信机构查询公开资料、获取增信机构定期报告、核查增信机构重大事项等

方式，了解增信机构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报告期内，未发现增信机构存在重大不

利变化的情况。 

四、监督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前，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按照监管要

求和协议约定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和规定、监管政策

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

金。 

五、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公告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2 年度）》；因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就 2022 年度审计报告进行更正，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的更新公告》及《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更新）》；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就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变更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邮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公告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

动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六、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受托管理人按照《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

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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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未发现“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

形，“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事项。 

七、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22 中邮 01”按期足额付息，“23 中邮 01”不

涉及兑付兑息事项。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

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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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1. 发行人业务情况及经营模式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211.47 亿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22.50 亿

元，增幅为 11.91%；负债总额为 137.51 亿元，相比 2022 年末增加 9.87 亿元，增

幅为 7.73%；实现营业收入 8.12 亿元，净利润 0.47 亿元，进一步夯实了高质量发

展基础。 

（1）财富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财富管理业务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实现质量、规模双提升。

一是客户结构显著优化，新开账户同比增长 35.78%；融资融券客户同比增长 94%，

两融余额同比增长 27.28%；机构客户拓展实现突破，新增公募券结资产、私募 PB

资产规模快速壮大。二是托管证券市值大幅提升，规模近 3000 亿元。三是金融产

品供给更加丰富，公募基金上线总数超 2000 支，销量同比增长 68%；私募基金销

量创历史新高；资管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40%。四是特色投顾体系初步建成，针对不

同目标客群开发“365 全天候服务”“金股风云”“投资实战派”系列产品，全年实

现订单收入同比增长近 6 倍。 

（2）资产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管理规模大幅提升，产品创设能力显著增强。报告期内，

发行人受托管理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24%，行业排名较去年提升。全年累计新发产品

同比增长近 5 倍，创历史新高，同时非标业务规模有序压降 60 亿，在完成总体规

模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多个资管产品凭借“低波动、稳收益”风格在同业和

客户中形成良好口碑和鲜明特色。此外，2023 年发行人成功参股公募基金，将有

力发挥邮政的客户优势和渠道优势，串联邮政系统各项牌照价值，不断加快市场化、

多元化渠道布局。 

（3）投资银行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行承销保荐总规模同比增长 49%，业务排名显著提升。固

收业务方面，发行人继续巩固债券及资产证券化业务优势，2023 年债券承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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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347 亿元，同比增长 57%；创新发行全国单笔规模最大 AA+“绿色+乡村振

兴”双贴标债，发行多个项目，助力服务成渝新经济地区、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

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股权业务方面，2023 年发行人股票发行主承销金额同比增

长超 70%；成功落地多单有行业影响力的项目，分别担任邮储银行 A 股 450 亿非

公开发行项目联席保荐机构和联席主承，以及中邮科技 IPO项目保荐机构和主承。 

（4）证券投资业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证券投资业务在巩固固收业务投资优势的同时持续大力拓

展业务范围，销售交易业务成长为新增长点，全年累计 8 个月获评“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分销活跃机构”；报告期内落地了首支报价回购产品。 

2. 经营业绩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财富管理业务 25,296.00 31,006.00 -22.57 31.15 25,908.00 26,444.00 -2.07 50.80 

证券投资业务 25,471.00 14,826.00 41.79 31.36 5,900.00 3,396.00 42.44 11.57 

资产管理业务 14,314.00 12,989.00 9.26 17.63 13,553.00 7,245.00 46.54 26.57 

投资银行业务 15,716.00 20,296.00 -29.14 19.35 5,244.00 12,087.00 -130.49 10.28 

其他 417.00 95.00 77.19 0.51 395.00 90.00 77.15 0.77 

合计 81,214.00 79,213.00 2.46 100.00 51,000.00 49,263.00 3.41 100.00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 211.47 亿元，总负债 137.51 亿元，净资产 73.96

亿元；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8.12 亿元，实现净利润 0.47 亿元，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47 亿元。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度 

2022年末 

/2023年度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1 总资产 2,114,692.49 1,889,674.17 11.91 - 

2 总负债 1,375,065.74 1,276,394.50 7.73 - 

3 净资产 739,626.75 613,279.66 20.60 -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39,626.75 613,279.66 20.60 - 

5 资产负债率（%） 60.23 62.78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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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度 

2022年末 

/2023年度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6 流动比率 1.01 0.96 5.21 - 

7 速动比率 1.01 0.96 5.21 - 

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8,198.63 311,242.74 24.73 - 

9 营业收入 81,214.30 51,000.13 59.24 

营 业 收 入 增 加

30,214.17万元，同比增

加59.24%，主要系利息

净收入及投资银行业

务手续费净收入增加 

10 营业成本 79,212.84 49,262.62 60.80 

营 业 成 本 增 加

29,950.21万元，同比增

加60.80%，主要系业务

及管理费及信用减值

损失增加 

11 利润总额 2,403.08 1,373.59 74.95 

利润总额增加1,029.50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74.95%，主要系营业收

入增加且营业外支出

减少 

12 净利润 4,710.47 5,148.10 -8.50 - 

1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0.47 5,148.10 -8.50 - 

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359.09 339,957.59 -9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减少335,598.51

万 元 ， 同 比 减 少

98.72%，主要系为交易

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

产净减少额及回购业

务资金净增加额大幅

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减少，同时拆入资金

净减少额及融出资金

净增加额增加，经营活

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66,397.70 -446,325.04 85.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增加379,927.34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85.12%，主要系收回投

资收到的现金及取得

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增加，投资活动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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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3年末

/2023年度 

2022年末 

/2023年度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入增加所致 

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38,994.50 98,709.41 40.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增加 40,285.09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40.81%，主要系吸收投

资收到的现金增加，筹

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同时偿还收益凭证支

付的现金减少，筹资活

动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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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

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核查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简称 22 中邮 01 

债券代码 185594.SH 

募集资金总额 10.00 

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 1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用途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补充营运资金 

募集资金是否按照约定用途使用 是 

截至报告期末是否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否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 不适用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是 

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项目的进展

情况及运营效益（如有）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

使用情况 
否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成整改

及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遵照外部监管要求及发行人内部制度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区支

行设立了专项账户存放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均在专项账户内进行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简称 23 中邮 01 

债券代码 115035.SH 

募集资金总额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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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 1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用途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补充营运资金 

募集资金是否按照约定用途使用 是 

截至报告期末是否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否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 不适用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是 

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项目的进展

情况及运营效益（如有）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

使用情况 
否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成整改

及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遵照外部监管要求及发行人内部制度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区支

行设立了专项账户存放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均在专项账户内进行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目前专项账户运行

正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各期债券专户管理规范，专项账户不存在与

其他债券募集资金及其他资金混同存放的情形，募集资金的流转路径清晰可辨。 

经核查，报告期内，上述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行情况与发行人披露

的年度报告内容一致。 

三、募集资金相关信息披露合规情况 

报告期内，“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不涉及募集资金变更信息披露情

况、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披露情况等，上述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14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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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公告了《中

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2 年）》及《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并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告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因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就 2022 年度审计报告进行更正，

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5 日公告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公司债券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更正)》 

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3 年）》《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中期财务报告》

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 

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变更公告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公告了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披露不及时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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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2 中邮 01”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足额付息，“23 中邮 01”不涉及

兑付兑息。中信证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

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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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22 中邮 01”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足额付息，“23 中邮 01”不涉及

兑付兑息。上述债券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中信证券

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

约。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流动比率 1.01 0.96 

速动比率 1.01 0.96 

资产负债率（%） 60.23 62.78 

EBITDA利息倍数 1.08 1.06 

从短期指标来看，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为 1.01，流

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较 2022 年末下降 5.21%。 

从长期指标来看，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0.23%，较 2022 年

末减少 2.55 个百分点，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为稳定。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2023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数为 1.08，较

2022 年度增加 1.89%。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力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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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1. 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Post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法定代表人：刘爱力 

注册资本：13,76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3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3 号 

邮政编码：100808 

公司类型：其他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0000192465 

公司网址：www.chinapost.com.cn 

联系电话：010-68859815 

传真：010-68859784 

经营范围：国内、国际邮件寄递业务；邮政汇兑业务，依法经营邮政储蓄业务；

机要通信业务和义务兵通信业务；邮票发行业务；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网上销售（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30 日）；各类邮政代理业

务；报刊等出版物发行业务；邮政物流、电子邮件等新兴业务；邮政软件开发；电

子商务；邮政用品及通讯设备销售；邮政工程规划及邮政器材销售；邮政编码信息

和经济技术业务开发、咨询与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广告业务；仓储服务；会务、

礼仪服务及咨询；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百货、第一类医疗器械、家用电器、

电子产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五金交电、家具、建筑材料、

汽车的销售。保险兼业代理（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服务、（仅限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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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电影票务代理；文艺演出票务代理；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不含演出）；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创意服务；人力资

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

教育培训活动）；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

批发、零售食品；零售药品；零售烟草；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电信业务。（市场

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批发、

零售食品、零售药品、零售烟草、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业务及财务情况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主要提供邮务及包裹快递服务和金融业务服务。邮务业务

主要通过 31 家省分公司及下属涉及邮务业务板块的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涵盖银

行、保险及证券领域，综合优势明显。其中，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银行业务主要通过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保险业务主要通过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开展，证券业务主要通过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包裹快递业务主要通过

31 家省分公司及下属涉及包裹寄递业务板块的子公司开展。 

截至 2023 年末，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资产 163,999.77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6,953.62 亿元，同比增长 11.53%；净资产 9,938.34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1,245.02

亿元，同比增长 14.32%；资产负债率为 92.66%。2023 年度，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营业收入 1,441.27 亿元，较上年增加 141.88 亿元，同比增长 10.92%；净利润

733.21 亿元，较上年增加较上年增加 117.70 亿元，同比增长 19.12%。 

报告期内，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偿债能力正常。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

人，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未发现“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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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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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

情形，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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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22 中邮 01”及“23 中邮 01”的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A，公司主体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公司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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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动。 

2023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就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负责人变更公告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

的公告》，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李小振先生不再担任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职务，由公司总经理龚启华代为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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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中信证券

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定

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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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无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